花蓮縣光復鄉大馬太鞍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馬太鞍文化健康站
      115年度計畫負責人徵選公告
一、 計畫負責人資格及工作內容: 
	計  畫
負責人
	一、計畫負責人 
(一)應具原住民身分，且公立或立案 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(含 105 年度以前已進用高中畢業者、 宗教型大學或學院畢業)，並符合 下列資格之一者： 
1. 領有照服員職類技術士證，具有 老人相關服務經驗 1 年者。 
2. 領有照服員訓練結業證明書，具 有老人相關服務經驗 2 年者。 
3. 具社會工作、醫護或老人相關服 務務 20 學分以上專業訓練。 
4. 具照服員相關資格訓練50小時以 上，且有1年以上老人相關服務 經驗者。 
(二)但經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公開徵才3次(每次至少公告 10 天)，仍 無法進用者，得放寬學歷至高中 (職)或實際居住於轄內文健站在地 10 年以上且符合前述 1-4 任一 資格之原住民或非原住民，並由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具體敘明理 由及檢送相關佐證文件函報本會 核定後，始得進用。 
二、文化健康照顧服務員兼任計畫負責人 任職任一文健站年資合計滿 2 年以 上者，始得兼任。
	一、督導各項工作項目執行進 度，並主持工作小組會 議，維護服務品質。 
二、連結各項福利及照顧服務 相關資源，建置在地文化 安全照顧服務網絡。 
三、管理各項經費支用及核銷 情形。
四、保障工作人員勞動權益相 關事項。
五、配合本會或直轄市、縣 (市)政府輔導、訪視或查 核相關事項。 六、其他促進原住民族健康相 關交辦事項。



二、依下列順序原則擇優錄取: 
  應具原住民身分，且公立或立案 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(含 105 年度以前已進用高中畢業者、 宗教型大學或學院畢業)，並符合 下列資格之一者：
1. 領有照服員職類技術士證，具有 老人相關服務經驗1年者。 
2. 領有照服員訓練結業證明書，具 有老人相關服務經驗2年者。 
3. 具社會工作、醫護或老人相關服 務務20學分以上專業訓練。 
4. 具照服員相關資格訓練50小時以 上，且有 1 年以上老人相關服務 經驗者。 
三、繳交證件：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足以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、畢業證書、證照、結業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。
四、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115年03月11日(星期三)下午16時整，備妥相關資
    料親送本協會「馬太鞍文化健康站」(光復鄉大馬太鞍活動中心)
              (地址: 花蓮縣光復鄉大同村中山路三段84號)。 
五、進用時間：預計115年04月01日至115年12月31日止。
六、聯絡方式：0960-976818/陳永禎。
[image: ]七、如有未盡事宜請參考原住民族委員會115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—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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